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学生（学徒）党团工作实施办法 

 

为加强对我校学徒制试点专业学生（学徒）党团工作管

理，充分发挥党团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培养现

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

夯实党建基础工作，结合各试点专业教学组织形式的不同、

学徒制企业学期工学一体化特点等因素，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本办法适用对象 

1.学徒制试点专业学生在学校学期、工学交替期间企业

时段连续时间不到 4 个月（或 16 教学周）的，按学校党团

工作管理办法执行。 

2.我校实施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学生（学徒）且处于企

业学期，通常指学生（学徒）在企业连续进行工学一体化学

习时间不少于 4 个月（或 16 教学周）的，按本办法进行管

理。 

二、学徒制学生中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的

组织关系 

1.企业党组织健全的。学徒制学生中的党员（预备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须转临时组织关系到企业党组织，并在企业

党组织统一领导和组织下进行党的活动。学生预备党员和入



党积极分子还应每两月一次向学校党支部或入党介绍人作

书面思想汇报。 

2.企业无党组织的，学徒制学生中的党员（预备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组织关系保留在学校原基层组织，在学校党

委及基层党组织统一领导和组织下进行党员活动。 

3.学校或企业党组织加强对学徒制学生中党员（预备党

员、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 

三、学徒制学生中团员的组织关系 

1.企业团组织健全的。学徒制学生中的团员须转临时组

织关系到企业团组织，并在企业团委统一领导和组织下进行

团的活动。 

2.成立临时团支部（团员人数 3人以上、50 人以下） 

各学院团总支在学校团委或企业团组织的指导下，做好

学徒制试点专业学生在企业培养期间临时团支部成立工作，

并将支部成员名单及分工情况报送校团委备案。 

四、加强对学徒制学生党员、团员教育和管理 

1.在企业党团组织或临时团支部带领下，与时俱进，加

强政治理论学习。定期参加学校或企业党支部会议和团的活

动，组织学习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严格遵守党章和团章，积极贯彻执行企业党委和团委的决议

并落实有关决定和工作部署。 

2.教育党团员遵守学校和企业规章制度。确保学徒制学



生党团员严格遵守学校和企业各项规章制度，起好榜样作用。 

3.推进工匠精神等思想文化建设。做好党团员学生思想

教育工作，融入企业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推进学生思想文

化建设。 

4.做好送温暖工作。关心在工作、学习、生活、心理、

身体、思想等各方面有困难的学生，做好帮助和慰问工作。 

5.经常听取党员、团员青年的意见和建议，及时了解学

生思想状况，掌握思想动态，遇到异常情况及时处理并上报

企业、学校相关部门。 

五、加强考核 

1.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企业（学校）党支部

的活动情况及在企业学习表现将作为转正（考察）的重要依

据。 

2.实行临时团支部奖惩制度。临时团支部应对所有学生

团员进行鉴定，鉴定一般应做出结论（即：优、良、中、及

格、差），总结优秀事迹，树立典型并进行推广，上报学校

（或企业）进行表彰和奖励。团员在临时团支部活动情况作

为推优和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3.对在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不能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或不积极参加临时党团支部活动的党团员，学校（企业）

党组织和临时团支部委员应及时进行批评和教育，严重者上

报学校相关部门。 



 


